
立法会问题第十四条  
（书面答复）  

 
 
提问者：杨孝华议员  会议日期：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四日  
 
 作答者：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局长  
   
 
问题：  
 
据报，有机构藉《旅行代理商条例》的灰色地带举办游学团，而

目前有两成游学团并非由注册旅行代理商举办，这些游学团的参

加者将不受旅游业赔偿基金所保障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 
  
(一 ) 过去 3 年，当局接获有关游学团的投诉总数，以及其主要

投诉内容；  
 
(二 ) 有何措施杜绝无牌旅行代理商，以保障游学团参加者；及  
 
(三 ) 会否考虑强制要求游学团必须由持牌旅行代理商举办，并

由持有领队证的人士带队；若会，当局计划何时落实有关

规定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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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：  
 
主席女士：  
 
(一 ) 过去三年（2003 年 1 月至 2006 年 5 月），旅行代理商注册

处所接获有关游学团的投诉如下－  
 
年份  投诉数目  
2003 2 
2004 23 
2005 3 
2006(截至 5 月底 ) 1 
总数  29 

 
以上投诉全部涉及怀疑无牌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。  

 
(二 )及  根据《旅行代理商条例》（条例）第 4 条的规定，任何  
(三 ) 在香港经营以下业务，需要向旅行代理商注册主任（注册

主任）申领旅行代理商牌照― 
 

(a) 代另一人获取在旅程中以任何运输工具提供的载运，
而该旅程从香港开始，其后主要在香港以外进行；或  

 
(b) 代另一人获取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住宿（不超过14

天）。  
 
如注册主任发现有任何机构涉嫌无牌经营旅行代理商业

务，会实时跟进，并在有需要时将有关个案转介警方作进

一步调查。任何人士违反有关条例而被法庭定罪，最高可

被罚款$100,000 及监禁 2 年。  
 
在考虑某举办游学团的机构有否涉及无牌经营旅行代理

商业务时，注册主任会根据上述条例的定义，同时会考虑

多项因素，包括该机构是否以这类活动作为核心业务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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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该活动的频密程度，举办活动的动机），是否以商业模

式经营（例如是否以谋利为目的），以及其它相关因素等。 
 
条例本身已订明经营那些业务属于旅行代理商业务，并规

定在经营该些业务前需要申领旅行代理商牌照。条例的原

意并非要规管那些不是以商业模式经营旅游业务，和不是

以此作为其核心业务的机构。以游学团为例，不少是由本

港的大学或中学与外地大学或学校合作，在学校的长假期

时，利用外地院校的设施及师资为本地学生安排学习与交

流活动。因此，我们认为并不适宜强制要求所有举办游学

团的机构申领旅行代理商牌照或强制有关的工作必须交

由旅行代理商办理。不过，从保障消费者角度而言，注册

主任、香港旅游业议会（议会）及消费者委员会一向鼓励

家长在为子女选择报名参加游学团前，应多搜集资料。假

使有关的举办机构并非持牌的旅行代理商，亦未有委托任

何持牌旅行代理商作出安排，家长须考虑该机构在举办游

学团方面的经验及能力；并须按自己的需要，为子女购买

旅游保险。  
 

至于旅行代理商方面，为了进一步提升它们所办理的游学

团质素，议会已于今年三月发出《经营游学团守则》，详

细列出它们在举办游学团时需要注意及遵从的事项，例如

必须指派持证领队陪同，并注明领队与团员的比例；以及

向消费者提供详尽的游学团数据，如接待单位、上课和课

外活动安排、住宿的地点等。该指引亦参考及夹附了由教

育统筹局所发出的《境外游学活动指引》。议会会密切留

意旅行代理商安排游学团的情况，确保它们遵从有关指

引。根据议会的规定，如会员违反议会的指引，可被议会

警告及罚款，屡犯者更可被暂停或撤销会籍，其牌照亦会

因此而被旅行代理商注册主任暂时吊销或撤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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